体育学院场馆维修管理规定

根据学校有关要求，结合体育学院实际情况，制订本规定。
一、学院场馆维修严格按照学校有关维修制度进行，学院实行集体决策、分工负责制度。重大项目维修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一般项目由分管领导决定。
二、场馆办是场馆维修的职能科室，具体负责场馆维修工作的年度维修计划和具体项目的实施等相关工作。
三、所有需要维修的项目应填写《体育学院场馆维修申请表》，场馆办在填写审批意见时，须明确提出经费预算和主要维修方案，实际维修经费原则上不得超过预算经费和合同经费。场馆办人员平时应加强基础设施检查，发现问题应直接填写申请表，简化流程。
四、学院根据场馆办的预算，认定3万元以下维修项目为一般维修项目，由分管领导决定；3万元及以上项目为重大维修项目，由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
五、场馆办在进行单个项目维修时，要坚决避免拆分或者可能拆分的情况，超过5万元的项目按学校有关规定通过招标确定。
六、场馆办对维修过程、维修质量、经费控制等要全程有效监管，分管领导要加强监管。各级人员在维修中遇到的重要事项或者变化了的情况应及时请示或者报告。
七、维修项目一事一结，合同签订维修内容与审批项目必须一致，真实准确。未经审批同意维修的项目不予报销。临时应急维修情况可事后补办审批手续，但补办手续不应超过24小时。
八、场馆办对所有申请表应登记编号，处理完及时填写办结情况并复印报分管领导，同时回复申请人告知办结情况。对于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也要及时回复申请人，告知情况。                                                                           
九、学院党政联席会议根据需要，可以直接决定维修项目，但场馆办在落实过程中仍需严格依上述程序进行。
十、本规定2017年11月27日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并于2017年12月1日生效。



